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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

1 .在 1 989年 1 0 月 3 日第 1 1 次会议上，工作组讨论了苏联所提关于公

约对领土适用问题的第 79 条之 2 ，案文如下:

"本公约各项规定应适用于每一缔约国领土或国际法所承认其管辑下或如

无此种管辖权其控制下的其他地方"。

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回顾说，工作组在其 1 989 年 6 月的会议上已决

定不采用旧的关于领土适用问题的第 89 条。 该国代表团可以进行对苏联提案的

讨论，但有一些疑难之处，即鉴于已经通过第 7 条的规定，该条是否仍有必要;"其

控制下"和"地方"等字是什么意思。

3. 芬兰代表同意在 1 9 8 9 年 6 月的会议上工作组已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

(A/'C. 3/44/1 ，第 232 段)的说法。 而且如果公约未载有关于领土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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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则大概会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其加以补充。 此外，基于程序问题，

他不愿重开一个工作组已经作出决定的问题.

4 .日本、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表示了类似的

意见. 荷兰代表指出，"其控制下"的用法意味了国际法不承认对某一领土的管

辖权的情形;采用这种表示法或会使某些情况合法化。 意大利代表也有相同意见。

5. 苏联代表指出，"其控制下的领土"的用法已为国际法委员会所采用，可

在该委员会最近一次报告中查到。 鉴于所表示的意见，苏联代表团本着合作精神，

不坚持这一提案. 苏联代表团的理解是，根据条约沽，公约的规定强制适用于任

何缔约国领土或国际法制楝认其管辖下或如无此种管辖权其控制下的其他地方.

第 84 条

6. 在 1 989年 10月3 日第 1 1 次会议上，工作组根据一读所得案文 (A/

C. 3/39/WG. L/W卫 1 )审议了第 84 条， 该案文如下:

, 1. 缔约国如为联邦国家时，该缔约国的国家政府应执行本公约申由其

管辖的事项的所有规定.

.. 2. 关于联邦的组成单位管辖事项的各项规定，国家政府应按照它的宪

法和法律立即采取逛当和有效的措煎，以期组威单位的主管当局能够采取适当

的措煎执行本公约."

7. 美国代表重申这条对美国代表团阳言的童要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说，

他可以同意要这一条，也可以同意删除这一条. 日本代表说，日本代表团不坚持其

关于这一条的提案.

8. 芬兰代表回忆说，工作组在 198 9 年春季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讨论良久.

他认为，这样拟就的案文不符合人权规范晋迦逛用的尿则.此外，第 84 条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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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一国家与联邦国家不同对待，而对后者有利.苏联、墨西哥、瑞典、南斯拉夫

和其他国家也有相同意见.

9. 在这方面，瑞典代表指出，通垃一条关于保留的条文可以帮助删除第 84

和 85 条.丹麦代表也有相同意见.

10. 意大利代表说，第 84 条确实会允许组威一个联邦国家的各州府远择性地

执行公约。然而，如呆公约中不载入第 84 条，则在联邦国家各组成部分全都同意

完全执行公约之前，联邦胃家将不获加入公约.国此工作组只有作这种运择.

1 1. 法国代表询问说，载入第 84 条如何可帮助联邦国家诸如美国批准本公约，

有些条文是否可直接适用于整个国家，而不需要个荆州府的核准.

12. 美国代表解释坑，公约讨论的事项诸如教育、社会保障或失业保险等等大

都属于各个州府的管辖权范围.我入第 84 条可以帮助联邦政府批准公约.谈到瑞

典的评讼意见，美国代表说，确实是如呆能就关于保留的条文达成协议，美国就不

会坚持载入第 84 条.

13. 在 198 9 年 1 0 月 3 日第 1 1 次会议土，工作组就关于保留的条又{第

88 条}达成协议，而决定把公约第 84 条删除.

第 3 条(续}

14. 在 1989年 1 0 月 4 日第 1 2 次会议上，工作组根据 A/C. 3/44/WQ. 

l/WP. 1/且ev.1 号文件内载的案文进一步审议了第 3 条，该案文并已在本届会

议的第 5 次会议上作了订正.

15. 主席宣读了提议的新的(f)~案叉，该案文经过非止式协商如下:

" (f) 未获接纳入境居住和从事有报酬工作的海局和近海岸外装置上的人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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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芬兰代表指出，试图在第 3 条申增添一现，是不符合工作组的一贺做法的，

即应把公约范围扩大以尽可能保护各种类别的斗争徙工人.他表示，在接到芬兰政府

指示之前，他将无法支持迪放这一案文.工作组决定在所有各国代表屈能够作出反

应之前推迟就通过这一规定采取决定.

17. 经过非正式协雨之后，工作组在 198 9 年 1 0 月 4 日第 1 3 次会议上迪

过了第 3 条新的(f)项案又如下:

第 3 条

tf) 未获接纳入境居住和从事有报酬工作的海员和近海岸外装量半的人自.


